
 

 

 

 

 
税务评论 
 
营改增动态 – 税务总局明确 
部分增值税争议事项处理 
 
2016年 8月 1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53号）（简称“53号公告”），针对此
前税务总局层面一直未曾明确的预付卡销售、限售股转让和部分非境内服务认定
等增值税政策作出规定。该文件的发布将有助于解决此前实践中围绕上述有关事
项所引发的税收争议。 
 
 
预付卡销售 
 
预付卡持卡人通常具有按预付价值获得一定货物或服务的权利。除实体卡（包括
磁条卡、芯片卡等）以外，预付卡也可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信息等为
载体的虚拟卡形式存在。在商业实践中，一般可分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简称
“单用途卡”）和支付机构预付卡（简称“多用途卡”）： 
 

• 单用途卡 – 单用途卡的发行由商务部门进行备案管理。根据《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 2012年第 9号）
规定，单用途卡是指发卡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的，仅限于在本企
业、本企业所属集团或者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兑付货物或者服务的预
付凭证。单用途卡的发行和使用在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中
十分常见，其使用范围不得超出本集团或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之外，因
此单用途卡的发行和使用通常以提升消费者对特定品牌的忠诚度为商业目
的。 

• 多用途卡 – 多用途卡又称支付机构预付卡，其发行由人民银行管理。根据
《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2]第 12号）
规定，多用途卡是指发卡机构以特定载体和形式发行的，可在发卡机构之
外购买货物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因此，多用途卡没有单用途卡那样的使用
限制，可以在发行方之外的不同品牌经营体系内使用，其使用范围更为多
元化。多用途卡的发行和使用通常以提供支付便利为商业目的。与之相
应，多用途卡的发卡机构需取得人民银行发放的《支付业务许可证》，该
机构一般也被称为支付机构。 

 
在以往的实践中，流转税应在预付卡的售卡环节还是在兑付环节进行征收，以及
如何征收等一直具有争议。53号公告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明确，主要内容概括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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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售卡（充值）环节：售卡方或支付机构销售预付卡或取得充值资金时，不
缴纳增值税；售卡方或支付机构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但不得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售卡方或支付机构因售卡而取得的各项手续费、结算费、服务费和管理费
等，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2) 兑付环节：持卡人使用预付卡购买货物或服务时，货物或服务的销售方应
按规定缴纳增值税，但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3) 结算环节（若适用）：货物或服务的销售方收到售卡方或支付机构结算的
销售款时，销售方应向售卡方或支付机构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述预付卡及货物或服务、资金、发票的流向简图如下： 
 
 
 
 
 
 
 
 
 
 
 
 
 
 
 
 
备注：购卡方（含充值方）与持卡方可为同一人；售卡方也可与货物或服务销售方为同一人，

此时无结算需求。 
 
在 53号公告发布之前，北京、浙江、四川、河北、福建、大连等地对预付卡的
增值税处理制定了地方性的规定，而税务总局层面一直未出台相关文件对此予以
正式规范。53号公告的发布是税务总局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预付卡的增值税政
策作出统一明确，有望解决长期困扰预付卡发行企业的一系列流转税问题（例如
流转税缴纳时点以及开具发票等），这对诸多相关企业，尤其是多用途卡发卡企
业来说将会是重要利好。但是，由于在预付卡的售卡和兑付环节均不得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这意味着预付卡购买企业将丧失与之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这可能会对通过水卡、电卡、煤气卡和商场购物卡等（尤其是单用途预付卡）购
买货物或服务的企业产生较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加油卡可能适用例外性的规定。《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增值税征收
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号，简称“2号令”）规定，成品油预售单位
在发售加油卡或加油凭证时可开具普通发票，如购油单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
则用户凭卡或加油凭证加油后，根据加油卡或加油凭证回笼纪录，成品油销售单
位可为购油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作为预付卡的加油卡，其发票开具
等税务处理可能并不适用 53号公告的相关规定，而仍适用 2号令中的特殊处
理。此外，如果企业未取得人民银行核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擅自发行多用
途预付卡的，其合规性堪疑，亦不属于 53号公告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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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需同时注意 53号公告有关预付卡的增值税发票开具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
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这意味着在预付卡相关的发票开具过程中，开票方也应按发票管理要求填开相应的品
名，否则发票的开票方和受票方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开具和接受发票；受票方还可能因取得发票与实际消费不一致，面临相
关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风险。53号公告在开具发票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试行）》中增加
“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并下设 601“预付卡销售和充值”，从而解决了售卡和充值环节开具普通发票时相关
品名的确定问题。然而，53号公告并没有提及售卡方或支付机构向货物或服务销售方结算销售款项时，相关的发票开具是
否可在品名确定等方面适用简化的规定。考虑到与上述销售款项相对应的货物或服务品名可能十分繁杂而多样化，若据此
在发票上进行明细列示则可能会给开票方带来一定的操作难度。 
 
 
非境内销售服务 
 
53号公告规定，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发生的下列行为，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因此无需在中国缴纳增值税： 
 

• 为出境的函件、包裹在境外提供的邮政服务和收派服务； 
•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建筑服务、工程监理服务； 
•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 

 
一项应税服务是否“在境内销售”是判定该项服务是否应在中国缴纳增值税的重要标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
法》（简称“《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服务（租赁不动产除外）的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则该项服务属于“在境
内销售”。换而言之，只要应税服务的销售方或购买方中的任意一方位于境内，该服务收入就需要在中国缴纳增值税。若
仅按该条规则的字面含义判断，则可能导致大量境外发生的服务行为（如境内个人在境外住宿）需要在中国境内缴纳增值
税，进而产生间接税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为此，《办法》第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
销售的“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项目不属于“在境内销售”的服务，即无需缴纳中国增值税。而随着电子商务等数字经
济形态的兴起，很多传统服务已经无需实地执行，这将对“完全在境外发生”等概念的理解提出一定的挑战，实务执行中
的争议概率亦将随之上升。预期未来税务部门会发布更多针对具体服务项目的类似指引，以充实、完善 “在境内销售”的
判断规则。 
 
 
限售股转让 
 
限售股即在一定时限内被限制转让的公司股份。一般而言，对于企业投资者，国内证券市场上的限售股来源包括： 
 

1) 股改限售股：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由原非流通股转变而来且附带限售期的流通股，市场俗称为“大小非”； 
2)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包括新股限售股和机构配售限售股，即对首次公开发行股份（IPO）并上市的公司，于公开发
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或机构投资者通过网下申购获得的股份都有一定的限售期要求； 

3) 定向增发限售股：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的股份； 
4)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发行股份形成的限售股； 
5) 送股及转股限售股：上述限售股所孳生的送、转股形成的限售股。 

 
限售股转让（即关于限售股在出售限制解除后的转让行为，下同）的流转税问题争议由来已久。2009年实施的修订后的
《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将非金融企业的金额商品转让也纳入了征税范围，并规定金融商品的转让以卖出价减去买
入价作为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然而，对限售股转让（尤其是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转让）是否应该征收营业
税及如何征收营业税，在实务中存在诸多争议。有观点认为应税的“金融商品转让”主要针对二级市场发生的股票交易；
对于股改限售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等，其股份在取得时尚不符合“金融商品”的定义，亦无“买入价”一说，据此这
部分限售股的转让应无需缴纳营业税。实务执行中相关的税务处理也较多样化，如浙江、广西、海南、江苏、北京、天津
等地均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对限售股转让征收营业税，而部分省份则未对此作出统一规范。随着营改增扩围至金融业领域，
这一争议在营改增后仍有持续。 
 
此次 53号公告的发布，意味着税务总局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对限售股转让征收流转税。考虑到限售股来源的多样性，53
号公告对下列类型限售股的“买入价”如何确定进行了规范： 
 
 
 
 
 
 



 
• 股改限售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在股票复牌之前形成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
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复牌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
送、转股，以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为买入价。 

• 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
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 

 
虽然 53号公告没有对定向增发限售股买入价做出特别规定，但我们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对该类限售股的转让不征收增值
税，这应是出于定向增发限售股的买入价比较容易确定，相对争议较少的考虑。然而，对于定向增发时因送股和转股形成
的限售股，53号公告并没有明确其买入价的确定规则，不排除在实务中参照其他类型限售股执行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53号公告虽然是营改增后有关增值税征收管理的文件，但是对营改增前限售股转让的营业税处理有追溯效
力，即对 2016年 5月 1日之前转让的限售股，税务机关应有权根据该文件追征未缴纳的营业税。 
 
 
虽然营改增的试点改革已于 2016年 5月 1日推开至全行业范围，但目前仍有诸多政策问题有待明确。德勤间接税服务团
队会继续跟进营改增的有关进展，给您提供及时的更新并分享我们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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